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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苏万林现代物流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控股股东协议转让部分股份暨权益变动的提

示性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本次权益变动属于协议转让，未触及要约收购 

 本次权益变动未使公司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发生变化 

 

一、 本次权益变动基本情况 

2020 年 7 月 6 日，江苏万林现代物流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接

到公司控股股东上海沪瑞实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上海沪瑞”）的通知，上海

沪瑞与共青城苏瑞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苏瑞投资”）于 2020 年 7 月 6 日签

署了《股份转让协议》，上海沪瑞拟通过协议转让的方式将其持有的公司无限售

流通股 5,000 万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7.83%）转让给苏瑞投资。 

上海沪瑞与公司实际控制人黄保忠构成一致行动人。上述股份转让前，上海

沪瑞及其一致行动人合计持有公司无限售流通股 211,325,484 股，占公司总股本

的 33.09%。其中上海沪瑞持有公司无限售流通股 137,045,057 股，占公司总股本

的 21.46%；黄保忠持有公司无限售流通股 74,280,427 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11.63%。

苏瑞投资未持有公司股份。上述股份转让后，上海沪瑞及其一致行动人合计持有

公司无限售流通股 161,325,484 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25.26%。其中上海沪瑞持有

公司无限售流通股 87,045,057 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13.63%；黄保忠持有公司无

限售流通股 74,280,427 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11.63%。苏瑞投资持有公司无限售

流通股 50,000,000 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7.83%。 

本次股份转让不会导致公司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发生变化。 

 



二、 本次协议转让的基本情况 

(一) 本次协议转让双方的基本情况 

1、 转让方的基本情况 

名称：上海沪瑞实业有限公司 

注册地：上海市金山区枫泾镇长丰公路 2008 号 

法定代表人：黄保华 

注册资本：3800 万人民币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1011680314449XH 

企业类型：有限责任公司（自然人投资或控股） 

主要经营范围：实业投资，投资咨询，企业管理咨询，从事计算机领域内的

技术开发、技术咨询、技术服务，金属材料，针纺织品，办公文化用品，电子产

品销售，环保工程，计算机网络工程，木材及木制品生产销售。【依法须经批准

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经营期限：2001 年 01 月 18 日至长期 

2、 受让方的基本情况 

名称：共青城苏瑞投资有限公司 

注册地： 江西省九江市共青城市基金小镇内 

法定代表人：樊继波 

注册资本：20000 万人民币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60405MA398J620E 

企业类型：其他有限责任公司 

主要经营范围：项目投资，实业投资。（未经金融监管部门批准，不得从事

吸收存款、融资担保、代客理财、向社会公众集（融）资等金融业务）（除许可

业务外，可自主依法经营法律法规非禁止或限制的项目） 

经营期限：2020 年 06 月 10 日至 2040 年 06 月 09 日 

(二) 股份转让协议的主要内容 

1、 协议转让的当事人 

出让方：上海沪瑞实业有限公司（甲方） 

受让方：共青城苏瑞投资有限公司（乙方） 



2、 转让标的 

甲方拟通过协议转让方式向乙方转让万林物流无限售流通股 50,000,000 股，

占万林物流总股本的 7.83%。 

3、 转让价款 

经甲乙双方协商一致，本次标的股份转让价格为 4.02 元/股，总价款为 20,100

万元（大写：贰亿零壹佰万元整）。 

4、 付款安排 

乙方分期向甲方支付股份转让款。 

(1) 乙方应在本协议生效之日起 3 个工作日内，将第一笔股份转让款 2,100

万元支付到甲方指定的银行账户； 

(2) 乙方应在取得上海证券交易所就本次股份转让出具的协议转让确认意见

之日起 3 个工作日内，将第二笔股份转让款 2,000 万元支付到甲方指定的银行账

户； 

(3) 乙方应在标的股份过户登记完成之日后 3 个工作日之内，将剩余股份转

让款 16,000 万元支付到甲方指定的银行账户。 

5、 税收和费用 

本协议项下股份转让之税费，由甲乙双方按照法律、法规之规定各自承担。 

6、 股份过户 

(1) 甲乙双方同意，于本协议生效之日起 3 个工作日内，共同向上海证券交

易所提出就本次股份转让出具确认意见书的申请；自取得上海证券交易所就本次

股份转让出具的协议转让确认意见书之日起 3 个工作日内，甲乙双方应共同向中

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申请办理本次股份转让的过户登记手

续且于 10 个工作日内办理完毕（非因甲方原因未能办理的除外），并督促上市

公司及时公告上述事项。 

(2) 甲乙双方应按时提交办理标的股份过户所需的全部文件。 

(3) 标的股份过户手续办理完毕后，乙方将成为标的股份的所有权人并记入

上市公司的股东名册。 

7、 生效时间 

本协议自甲乙双方签章之日起生效。 



三、 所涉及后续事项 

(一) 本次权益变动情况不会导致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发生变化。 

(二) 本次股份转让事项需上海证券交易所确认合规后方能在中国证券登

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办理转让过户手续，相关事项尚存在不确定性。 

(三) 上述股东权益变动事项涉及信息披露义务人披露权益变动报告书，

详见公司同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上披露的《江苏万林现

代物流股份有限公司简式权益变动报告书》。 

 

特此公告。 

 

 

江苏万林现代物流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0 年 7 月 7 日 


